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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竞技体育产业快速发展，体育赛事对抗强度在不断提升，运动员在追求更
高、更快、更强的竞技目标过程中，由于身体接触、极限动作而引发的人身损害纠纷也在日
益增多。在处理这类纠纷的过程中，采取传统的侵权责任认定模式经常会由于过度强调结果
归责而产生同案不同判问题，这极大地损害到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精神，也很难较好的平衡
加害方与受害方的合法权益。自甘风险原则是一项起源于英美法系的免责事由，这一原则对
行为人主观意愿与风险认知有足够的尊重，成为解决竞技体育纠纷裁判难题的重要工具。但
在这一原则实际司法适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核心要素界定不清晰、适用标准不统一以及认
定边界模糊的问题，基于上述问题此次就对自甘风险原则与竞技体育特殊属性适配性进行研
究分析，希望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路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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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竞技体育因高强度对抗易引发人身损害

纠纷，传统过错责任原则过度追责会削弱竞

技性。自甘风险原则核心为民事主体明知风

险仍自愿参与则自行承担责任，组织者或参

与者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除外，旨在平衡风

险自负与责任豁免。我国《民法典》2021
年确立该原则为竞技体育纠纷提供法律依

据，但实践中因风险范围界定模糊、赛事类

型区分不明、过错认定标准缺失等存在争

议，本文探讨其应用逻辑与完善路径以推动

更好适用。

2.自甘风险原则在竞技体育纠纷中的适用条

件

2.1 主观要件

明知风险是自甘风险适用的前提，需受

害人对体育项目特有、可预见的人身损害风

险有清晰认知，而非笼统知晓竞技有风险。

例如足球运动员明确合理冲撞可能致腿部受

伤、拳击运动员明确头部被击打可能引发脑

震荡等具体风险认知。

司法实践中，需结合运动员专业程度、

赛事级别及风险告知情况综合判断明知风

险：专业运动员因系统训练、熟悉规则，可

推定明知固有风险；业余参与者需依赖组织

者告知义务，未履行告知义务则可能不适用

自甘风险。

2.2 客观要件

自愿参与是自甘风险适用的核心条件，

即受害人参与竞技活动是基于自身真实意

愿，不存在被强迫、欺诈或重大误解的情

形。这种自愿性既包括选择是否参与的自

由，也包括参与过程中接受风险的意愿。若

参与者意识到风险超出预期仍继续参与，可

认定为自愿接受风险。

在不同赛事场景中，自愿参与的认定标

准存在差异。专业赛事中，运动员与俱乐

部、组织者签订的参赛合同或承诺书是自愿

参与的直接证据，如职业网球运动员签署的

《参赛协议》可明确其知晓风险并自愿承担

正常竞技损害。业余赛事中，需结合参与方

式与退出机制认定：自主报名、缴纳报名费

且赛事允许随时退出的，可认定为自愿；单

位强制要求、组织者隐瞒高风险特征的，自

愿性缺失，不适用自甘风险。

2.3 因果要件

损害与固有风险关联是适用自甘风险的

关键，即受害人的损害是由竞技活动固有风

险而引发的，并不是由于超出规则的行为或

是与竞技无关的因素导致的。区分这一要件

的核心在于风险引发的损害和过错引发的损

害。只有当损害与固有风险有直接的关系才

适用自甘风险。而如果损害是由行为人故意

或是重大过失导致，那么则不需要承担侵权

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因果关联一般是以

是否符合竞技规则作为核心的标准。如果导

致运用损害的行为符合项目规则，可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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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固有风险关联。而如果行为违反规则并

且超出竞技对抗的合理限度，由于行为与竞

技目的无关，不适用自甘风险。例如，某业

余篮球比赛中，球员故意用手击打对手面部

而导致出现鼻骨骨折，由于行为违反规则并

且带有伤害故意，与固有风险不存在关联，

那么则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认定“因果关联”还需要排除第三方因

素的干扰。如果损害由是赛事场地缺陷、天

气突变等与竞技无关的因素而导致的，由于

缺少因果关联则不适用于自甘风险，应由组

织者或是设施提供者来承担责任。例如某田

径比赛中，运动员由于跑道塑胶层脱落而导

致出现脚踝扭伤，由于损害是由场地问题而

引发的，那么则与田径运动的固有风险无

关，所以需要组织者来承担赔偿责任。

2.4 例外情形

自甘风险的适用还需要行为人存在故意

或是重大过失的情形。如果其他参与者或是

组织者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故意或是重大过

失，那么即便受害人符合明知风险、自愿参

与这一条件要件，但行为人仍然需要承担侵

权责任。这一例外目的在于防止自甘风险被

滥用，避免出现故意伤人或是严重失职者逃

避责任的情况。

认定故意的标准较为明确，即行为人明

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损害，但仍积极追求或

是放任结果发生。例如，在拳击比赛中在裁

判喊停后仍继续击打对手，足球比赛中为了

报复对手故意铲踹其腿部，这都是属于故意

行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而认定重大过失

则需要结合行为人的专业程度、是否违反基

本规则以及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进行综的

合判断。其中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违反普通

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对于损害结果具有高

度的可预见性，但由于疏忽或是自信而未能

避免。例如，在职业体操比赛中，教练没有

对运动员的高难度动作进行正确的指导，从

而导致运动员摔落受伤，由于教练作为专业

人员，明确的知道指导缺失而带来的风险，

这一失职行为就属于重大过失，不适用于自

甘风险，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3.自甘风险原则在竞技体育纠纷中的实践争

议

3.1 固有风险的范围界定模糊

适用自甘风向的核心前提在于固有风

险，但目前立法与实践还尚未明确这一风险

的具体范围，造成裁判尺度不一的问题。其

实践中存在着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区分

常规风险与罕见风险以及区分技术动作风险

与规则漏洞风险方面。比如在足球比赛中合

理冲撞而导致腿部骨折属于常规的固有风

险，但由于球员佩戴的护腿板质量不合格而

导致出现皮肤感染那么是否属于固有风险还

尚未给予明确。在篮球比赛中防守方按规则

阻挡导致进攻方出现摔倒属于技术风险，但

由于赛事规则没有禁止背后偷袭式抢断而导

致出现损害是是否属于固有风险也尚未明

确。

这种模糊性也很容易导致出现同案不同

判的现象。例如，两起相似的业余足球受伤

案件中，A案球员由于对手的合理冲撞而导

致出现膝盖韧带撕裂，法院认定合理冲撞风

险属于固有风险其适用于自甘风险。而 B案

球员由于对手佩戴的金属护腿板边缘锋利而

导致腿部划伤，法院认定为是护腿板质量问

题引发的风险不属于固有风险则不适用自甘

风险。这两个案件裁判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

对固有风险范围认定方面，但法院还尚未明

确其界定标准，从而导致裁判逻辑缺乏一致

性。

3.2 专业与业余赛事的适用标准不统一

专业赛事与业余赛事在参与者认知能

力、风险控制水平以及组织规范程度上存在

很大的差异，所以需要应适用不同的自甘风

险标准，但目前司法实践中还尚未进行明确

区分。

在专业赛事中，运动员具有较高的专业

素养以及风险应对能力，赛事的组织者也配

备专业医疗保障与风险防控团队，处理风险

的能力较强，所以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应该

更宽泛。除了故意或是重大过失外，多数由

于竞技动作而引发的损害都可以适用。在业

余赛事中，参与者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以部

分人缺乏足够的风险认知，组织者的防控措

施能力存在差距，所以自甘风险的适用应更

加谨慎，需要严格审查告知义务以及安全保

障措施的履行情况。

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以部分法院

没有明确的区分赛事类型而统一适用明知风

险、自愿参与这一标准。例如，某业余马拉

松比赛中，参与者因组织者未设置足够补水

点导致中暑身亡，法院以“参与者明知马拉

松有中暑风险仍自愿参与”为由，适用自甘

风险驳回家属诉求。该判决忽视了业余参与

者与专业运动员的风险应对差异。专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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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可通过训练适应脱水风险，业余参与者更

多依赖组织者的补水保障，将“补水点缺失

的风险”纳入固有风险，明显加重了业余参

与者的责任，违背公平原则。

3.3 故意、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的认定边界

模糊

故意或重大过失除外是自甘风险的核心

例外，但立法未明确三者的区分标准，导致

实践中裁判混乱。尤其是在竞技体育领域，

技术动作的合理性与过失程度的关联性判断

难度较大。同一动作在不同项目、场景下，

可能被认定为合理竞技行为、一般过失或是

重大过失。

例如，足球比赛中的铲球动作，如果球

员在对手控球时按规则从侧面铲球，即便导

致对手摔倒，属于合理竞技行为；若对手已

传球后仍从背后铲球，可能被认定为一般过

失；若为阻止进球故意用铲球击打对手腿

部，则属于故意行为。但实践中，法院对背

后铲球是否构成重大过失的认定不统一。部

分法院认为背后铲球违反足球基本规则，属

于重大过失。而一部分法院则认为，若铲球

动作未超出合理对抗范围，仅属于一般过

失，适用自甘风险。这种差异导致相似案件

出现不同判决，影响法律适用的稳定性。

4.完善竞技体育纠纷中自甘风险应用的路径

4.1 界定固有风险范围与赛事适用差异

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明确竞技体

育固有风险的界定标准，可以将与竞技目的

直接相关、符合项目规则的技术动作风险纳

入到固有风险中，排除装备质量问题、场地

缺陷、规则漏洞引发的额外风险。例如，明

确足球比赛中合理冲撞、正常铲球是属于固

有风险，护腿板质量不合格、场地积水导致

滑倒则不属于固有风险。

同时，区分专业与业余赛事的自甘风险

适用标准。在专业赛事中，推定运动员明知

固有风险，除非组织者或其他参与者存在故

意或重大过失，否则适用自甘风险；业余赛

事中，需严格审查组织者的风险告知义务与

安全保障措施，若组织者未履行义务，即便

参与者自愿参与，也不适用自甘风险。

4.2 建立过错程度认定的具体标准

结合竞技体育项目特性，制定故意、重

大过失、一般过失的认定指引。对于故意以

是否存在伤害意图为核心，结合行为是否违

反规则、是否超出竞技必要范围判断。对于

重大过失则以是否违反专业人员的基本注意

义务作为标准，例如教练未履行指导义务、

裁判未及时制止危险动作等。对于一般过失

以是否属于合理技术失误作为依据，例如球

员传球失误导致对手受伤、业余参与者因技

术不熟练引发的轻微碰撞等。

此外，建立项目差异化的过错认定机

制，对抗性强的项目中，对一般过失的容忍

度更高，除非行为明显违规，否则适用自甘

风险。对抗性弱的项目中，对过错程度的认

定更严格，轻微违规导致的损害可能不适用

自甘风险。

4.3 提升纠纷解决效率

建立体育纠纷专门调解机构，吸纳体育

领域专家、法律专业人士参与调解，利用专

家对项目规则与风险特征的熟悉度，快速厘

清纠纷中的风险属性与过错程度，避免司法

裁判中的专业壁垒问题。例如，针对足球比

赛中的铲球受伤纠纷，邀请足球教练、裁判

参与调解，判断铲球动作是否符合规则、是

否属于固有风险，提升调解结果的专业性与

认可度。

同时，推动调解与司法裁判的衔接，将

调解协议纳入司法确认范围，若当事人对调

解结果无异议，可申请法院确认其法律效

力，减少后续诉讼成本。若调解不成，再通

过诉讼程序解决，实现调解优先、诉讼兜底

的纠纷解决路径。

5.结论

自甘风险原则为竞技体育纠纷的解决提

供了重要法律工具，其核心价值在于平衡风

险自负与责任豁免，既维护竞技体育的对抗

性本质，又保障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当前实

践中，该原则在固有风险界定、赛事类型区

分、过错认定等方面的争议，需通过明确立

法边界、细化裁判规则、建立专项调解机制

等方式解决。

未来，随着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自甘

风险的应用需进一步结合项目特性与赛事实

际，在鼓励竞技与保护权益之间找到动态平

衡，为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法律

保障。同时，也需通过案例总结与规则优

化，不断完善自甘风险的应用体系，确保法

律适用的一致性与公平性，让自甘风险真正

成为化解竞技体育纠纷的有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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